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二年六月號 總第 3 期 2002年6月29日

 

蓋在三重斷層帶上的房子

⊙ 恆 方

 

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斷斷續續地花了兩個多月，終於把朋友回國帶來的《送法下鄉》讀完了。蘇力著此書的時

候，我正好也在麻省康橋，也就是蘇力書中所說的坎布里奇。記得有幾個月時間蘇力幾乎是

夜以繼日地埋首在費正清研究中心二樓的辦公室裡寫作。堆在電腦旁的一疊速食飯盒，是我

有一次去他辦公室時留下的印象之一；而更讓人吃驚的，則是當時他每月逾十萬字的推進速

度。

《送法下鄉》一書分四編十二章，蘇力在開始的導論部分交代了研究中國基層司法的原因和

意義，然後就按照制度、知識、法律人和研究方法這四大塊的結構安排展開了論述；而編下

各章採專題研究的形式，幾乎每章又都是一篇可以獨立出來的非常有分量的學術論文。全書

承繼和發展了蘇力「法治本土資源」以來學術思路和風格，是他在90年代中後期對中國基層

司法制度所做的大量研究和實證考察工作基礎上著成的一部重要作品。

和蘇力的其他著作一樣，《送法下鄉》也一如既往地在法律人中引發了相當的論爭。評論者

一方面對蘇力精巧靈動的雄辯和勤思善感的治學態度表示尊重，一方面也對蘇力的觀點和論

證提出各種意見。其中比較多的不同意見，是批評蘇力在全書前後內容中所使用的概念內涵

和所表露的觀點有時缺乏一致，或是質疑某些問題的論證過程的周延性和圓滿性。

不過，本文並不打算採取那種引頁碼、挑毛病的做法來指證蘇力這本書在那些地方前後不一

致、論證欠周延。表面的原因是因為篇幅有限，而更深層次的考慮有二。首先是因為大多數

不同看法都是讀者／評論者以自身的預設作為前提去理解、觀照作者的思想，歧見源於我們

對於一些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而不少概念的含義在書中隨語境而變，並非也不可能守著一

個一成不變的統一定義。在此點上，法學著作不像法律合同文件那樣，可以通過專門的定義

條款來減少合約雙方的歧義理解。另外，蘇力的學術思路在相當程度上受到為他所推崇的波

斯納（Richard Posner）法官的司法實用主義影響──用符合自己信念和立場的辦法來解釋

問題，而讓概念的內涵遊走於不同語境之間恐怕正是實用主義「信手拈來」的拿手好戲之

一。在我看來，抓住實用主義者的立場和主張，可能比關注於其解釋問題的細節過程更為重

要。

《送法下鄉》這本書雖未盡周延但確屬奇峰突起，它就像蘇力自己蓋起的一棟房子，雖然現

在這房子還未必顧得上進行精美裝修，甚至有時也不免漏些風雨，但在目前中國法學界的多

數人都還滿足於租用、購買甚或單位分配的高樓公寓的時候，我們沒有理由不對蘇力這樣的

身體力行的思想勞動者表示應有的敬意。

我們知道，儘管房子的建築裝璜通常是最先入眼、引人注意的，但事實上壓在房子底下的地



皮的價值往往遠超過建築本身的價值。因此，我更關心的是，蘇力把房子選在哪裡。依我

看，蘇力選了一塊地質結構相當複雜的地方。古曲有「陽關三疊」，他也選了一個「三重斷

層帶」來蓋他的房子。

第一重斷層比較直觀，即城鎮中國與鄉土中國的斷層，這也是《送法下鄉》一書的中心內容

所在。按照蘇力自己的說法，中國的問題仍然主要是農村的問題，這一判斷是他在書中選擇

基層法院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首要原因。這個判斷當然不錯，中國城鄉之間的社會經濟差距

日益拉大，這是近年來得到公認的突出問題之一。在這個意義上，《送法下鄉》其實就是蘇

力在司法制度建設層面上對城鄉差距問題思考的反映，其意義與其說是在於對「基層司法制

度」的關注，倒不如說是對統一司法體制如何調和巨大的城鄉斷裂帶這個問題的反思。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現代化努力，中國的確取得了相當成果，市民化的現代社會架構以及與其

相適應的一些法律制度在城鎮中初步得以建立。但在另一方面，如果鄉土中國的司法情況真

如蘇力在書中記述的對陝北和湖北江漢平原一些農村司法實踐所進行的實地考察所顯示的那

樣，那當年費孝通、瞿同祖對鄉土中國的很多考察成果迄今都還可以拿來用，一方面我們對

於前輩的學術功底由衷欽佩，但一方面也不得不懷疑鄉土中國到底發生了多少變化？而原生

於西方市民社會的現代司法制度是否能夠在中國鄉村真正得以施行？城鎮中國和鄉土中國是

否具有不盡相同的司法訴求？

正是基於這些疑問，蘇力把目光投向了他所謂的「法治本土資源」，企圖通過挖掘民間生

活、特別是鄉村的民間生活中已經形成規則或準規則的習慣來填補現代法治在中國所面對的

城鄉斷裂帶，並以此作為法治內生化成長的一個資源支撐點。這種做法，實質上也符合英美

法的經驗主義傳統，即強調從下到上式地從實踐生活中總結、提煉規則。

凡事有利弊，蘇力把房子蓋在城鄉中國的斷層這樣一個絕好的理論增長帶上，但同時這房子

卻也遮擋了投向斷層所在的視線。被蘇力在書中無處不用的「基層法院」這個詞，其實本身

就是一個掩蓋了城鄉差別的概念：「基層」並不是一個整體，而是包括鄉村和城鎮兩種司法

設置，其中前者才是蘇力在書中真正的研究對象。出現這種概念上的偏差不能不說是一種遺

憾的疏忽，而且也影響到書中一些論證的圓滿。例如，蘇力在書中用全國民事案件初審判決

上訴率持續下降的統計資料證明基層法院的司法公正程度有穩定提高，用全國統計資料的辦

法未必有錯，但是同時卻掩蓋了城鎮和鄉村的區別，因為完全有可能出現城鎮基層法院上訴

率下降、而鄉村基層法院上訴率上升，或者反之的情況。

而且，就算只是看鄉村，也絕非鐵板一塊，中國鄉村存在著相當的地區差異。相信沿海一些

經濟發達省份的鄉村的司法訴求和制度建設可能就更接近於城市水平，而不會像書中所述的

陝北和湖北地區鄉村的基層司法情況那樣。從這一點來看，我們應該注意到挖掘、提煉民間

生活習慣等「本土資源」這種做法也有一個普適性上的缺點，這就是習慣可能具有相當的地

域性、並不宜推而廣之地冠以整個中國的名頭。

至於第二重斷層，則是法律思想者和行動者之間的斷層。雖然以法理學上的建樹而著稱，蘇

力與不少法律學者的一個區別就是他一貫強調「法律是行動者的事業，而不是或至少不僅僅

是思想者的事業」。這也是受了英美法傳統的影響，因為在判例法制度下，法律制度的演進

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法官和律師在每一個具體案件中一磚一瓦累進而成的。這一點與中國圄

於濃重的行政傳統和時不我待的現實條件而只好依舊採取從上而下地建設法治的模式大不相

同。在中國的發號施令模式下，法律思想者，特別是那些被政府委以制度設計任務的法律學

者，所取得的話語權力要遠遠超出負責實行規則的行動者。



中國法律常被人詬病的一點就是與實踐脫節或者缺乏現實操作性，這種毛病的一個根源就在

於負責設計宣傳制度的思想者和在實踐中負責實行制度的行動者之間的斷層。這一方面是因

為不少思想者本人缺乏基層的法律實踐體驗、慣於在象牙塔中「閉門造車」；另一方面可能

是因為習慣使然，研習法律理論多年的人總會下意識地追求盡量完美的制度設計，而未必考

慮到一些現實情況，此點在目前大力借鑒別國先進法律制度的大環境下表現得尤為突出。在

這種情況下，不少思想者可能會慢慢演化成旁觀的法治鼓吹者，但並不能了解實踐中的行動

者的想法和意見，結果就好像《縴夫的愛》中那樣：一個走在岸上滿頭大汗，一個放歌船上

口乾舌燥，兩人只能隔水傳情，但終不得同舟共濟。這種「愛」的局面是不能長久維持下去

的。

所以，蘇力選的這第二重斷層，從基層法官的視角出發對審判委員會制度等司法改革可能觸

及的內容進行分析，正是要在推動宣傳司法改革的思想者和基層法院法官這一行動者人群之

間進行一種溝通的努力，希望能夠將通常被忽視的基層法官的聲音反映到正在進行司法改革

制度設計的思想者中去。

理想的法治訴求和現實社會資源條件間的斷層，這是本文要談的第三重、也是最末和最隱蔽

的一重斷層。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建設法治國家已經成為一項被社會各階層普遍認可的目

標和一條耳熟能詳的口號。而隨著快速擴大的法律人職業團體和媒體推動的「維護合法權

利」運動，從王海式的打假者到秋菊打官司到把訴狀遞到最高法院的高考學生，阿克頓勳爵

（Lord Acton）的名言：「每一種利益都有其伸張的權利」，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並

身體力行。這反映出，不光是絕大多數法律人，事實上相當多的社會公眾也已經把西方式的

現代法治作為一種比較理想的法治訴求而接受。

這種理想化的法治訴求被廣泛接受，同時也帶來了現實社會資源約束的問題。社會制度的演

進必然受到資源條件的影響，而很多我們今天看似理想的法律制度都是在社會資源相對充裕

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就像經由電視節目在國內被廣而告之的英美「對抗式」訴訟制度，固

然是有利於保護當事人的利益，但是訴訟成本相當高，中國的資源條件其實無法達到普遍推

行這種制度的水平，也不必非要達到那種程度。

中共中央曾經將現階段的主要社會矛盾總結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後的社

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矛盾，在法治建設上也同樣存在，而且未來還

會進一步凸現甚至可能帶來相當的社會問題。從這個角度看，蘇力發掘和強調司法制度中的

本土資源的努力，對於調和基本上以西方模式為藍本的理想法治狀態和支援法治的現實社會

資源的衝突，具有相當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當然，考慮到「取法上而得其中，取法中而

得其下」的道理，也不宜將法治建設目標定得過於實際，而需要通過實踐摸索設法取一個適

度偏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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